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產學合作與職涯發展組虛擬進駐試行計畫 

                          

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產學合作與職涯發展組（以下簡稱本組）為充分運用本校研

究與發展資源，以強化本校師生與業界產學鏈結可能，培育新創事業，促進產

業創新發展，特訂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產學合作與職涯發展組虛擬進駐試行計

畫（以下稱為本計畫）。  

二、 廠商申請進駐本組方式為「虛擬進駐」。所謂「虛擬進駐」意指：本校不提供培

育室，僅以會員方式提供各項服務與支援。  

三、 本組應召集進駐審查委員會，進駐審查委員會之成員由本組聘請校內專任教師

至少 5至 7名擔任之，本校研發長及本組組長為當然委員，並由本組組長兼任召

集人，委員為無給職，任期為一年，期滿得續聘之。 

四、 本組於必要時得召開進駐審查會議，開會時應有委員人數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

席，議決事項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同意。 

五、 廠商申請虛擬進駐本組事宜，分為下列各階段實施之 :  

（一）虛擬進駐申請階段   

1. 申請資格 

符合下列三項資格之一者，得申請為本組虛擬進駐廠商： 

（1）新創事業且其營運模式與項目具創新性者。 

（2）本校參加教育部、科技部等相關部會辦理之創業競賽獲獎團隊，或依教

育部、科技部等相關部會競爭型計畫要求成立之師生創業團隊。 

（3）以促進地方產業創新發展為宗旨且依法立案之社團法人團體或產業公協

會。 

2. 申請應備文件  

（1）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或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社團法人登記證書。 （如申請

時尚未取得登記證明，得先以個人身分申請進駐本組，但需檢附申請登

記證明相關文件。通過審查書，需於進駐之日 起 3 個月內補齊登記等相

關文件，逾期將取消進駐資格。） 

（2）進駐申請表 

（3）營運計畫書  

（4）聲明書  

3. 申請及審查時間  

（1）受理時間 : 隨時辦理。  

（2）審查時間 : 隨到隨審。30 工作日內完成審查，並函知申辦者。  

（二）評審階段   



1. 審查原則  

（1）以書面審查為原則。由本組進行文件查驗及資格審查，必要時得請進駐

廠商補正或補充說明。 

（2）必要時本組得召開會議，並邀請進駐廠商列席簡報。 

2. 審查項目 

產品或服務之創新性及發展潛力、營運模式之發展潛力、待輔導項目及需

求，以本校能提供協助者為主。 

（三）虛擬進駐階段  

1. 廠商應於獲同意進駐後 1 個月內與本校簽訂「虛擬進駐合約書」，共同商

定輔導時程、服務內容等。 

2. 進駐合約以一年為原則。如廠商仍有輔導需求，得於合約期滿前一個月

向本組申請合約展延，延長以每次一年為原則。 

3. 收費標準：每年需繳交服務費新台幣 30,000 元（已含營業稅及行政管理

費），首次進駐為簽約時繳交。 

4. 服務項目 :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 收費方式 

基本服務 

1. 提供產業及市場資訊  

2. 提供中小企業融資/投資資訊  

3. 提供政府補助款申請及輔導

資訊  

4. 提供企業經營管理資訊  

5. 提供中小企業發展智財權之

資訊  

6. 提供技術引進或產學合作資

訊  

7. 協助於本組網頁發布訊息 

免費服務。 

收費服務 

1. 顧問諮詢服務 

2. 協助政府補助案申請 

每年提供 12 次諮詢服務，如需

增加諮詢服務次數，則額外繳交

單次新台幣 2,500 元諮詢服務費

用（已含營業稅及行政管理

費）。 

產學合作 

與本校教師媒合及簽定產學合

作計畫 

如經本組媒合本校教師產學合作

成功，欲簽訂之產學合作計畫至

少須能提供新台幣 50,000元以上

之經費（含校內行政管理費），

並依本校產學合作相關規定處

理。 



（四）廠商離駐階段 

進駐廠商因以下情況而終止虛擬進駐合約，本組不再提供輔導服務： 

1. 進駐合約期滿（如有申請展延，以展延後屆期時間視作合約期滿時間）。 

2. 進駐合約未到期，但業務及人力規模擴充已無需本組提供協助者，廠商得

申請提前終止。  

3. 進駐廠商若有下列狀況，本校得提前終止合約：  

（1）應繳款項逾 1 個月未結清。 

（2）進駐廠商或人員涉及違法情事，經查證屬實。 

（3）進駐廠商或人員有侵害本校或其成員之名譽或權益，經調查屬實。 

（4）未經本校或本組同意，以本校或本組名義從事廣告行為。 

（5）營業項目明顯與申請進駐項目不符，或未依營運計畫書內容施行。 

（6）違反雙方所簽契約。  

本計畫若有其他未盡事宜，於雙方合約中載明。  

六、 回饋及補助原則 

企業於進駐期滿或發展有成，畢業企業得以捐贈、捐助、股選擇權、或任何實質

措施回饋本校或本組，其回饋方式由本校與企業雙方於回饋協議書中載明。 

七、 本計畫經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試行；修正時亦同。  


